附件3

《关于全面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9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桂发〔2019〕1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广西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桂办发〔2019〕3号）精神，加快实现全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目标，促进各级各类幼儿园健康发展，我厅研究起草了《关于全面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4年以来，我区通过实施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试点，认定学前教育集团已达191个，覆盖14个地级市和73%的县区，带动600多所薄弱幼儿园发展，扩大了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有力地缓解了“上好园难”问题。但是仍然存在着学前教育质量不高、民办幼儿园整体办园水平低、农村幼儿园办园条件较差等问题。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广西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桂办发〔2019〕3号）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加强对薄弱幼儿园的专业引领和实践指导，不断扩充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总量，加快实现全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目标，促进各级各类幼儿园健康发展，我厅在充分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实施意见》。
二、文件依据
（一）《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桂发〔2019〕10号）明确提出“全面实行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改革，充分依托有关高等院校、优质幼儿园优势，通过集团化办学模式，将城乡幼儿园全部纳入学前教育集团化管理，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
（二）《广西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桂办发〔2019〕3号）明确提出“深化集团化办园模式改革，推动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学县县全覆盖，促进城乡优质学校教育资源共享”。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桂政发〔2018〕5号）明确提出“完善学前教育质量协同提升机制，深化集团化办园模式改革”。
（四）《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桂教基教〔2017〕38号）明确提出“深化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模式改革，开展城乡幼儿园结对帮扶，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三、起草过程
（一）制定工作方案。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要求，我厅迅速研究部署，着手制定工作方案，成立文件起草领导小组，研究起草工作方案。
（二）深入开展区内外调研。我厅多次组织开展区内外实地调研，了解全区各市、县（市、区）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情况，考察学习区外好的经验、做法，为起草《实施意见》提供参考。
（三）广泛征求意见。文件形成初稿后，征求了我厅相关处室意见，并根据处室意见修改完善。2020年3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征求14个设区市教育局意见。共收到5个单位提出7条修改意见，经研究，完全采纳4条、部分采纳2条，不采纳1条。
四、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有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第二部分是基本原则。有4项基本原则，即区域推进原则、机制创新原则、共享共生原则、量质并举原则。
第三部分是总体目标。明确提出将城乡幼儿园全部纳入学前教育集团化管理，加快实现学前教育集团“县县全覆盖”的目标。
第四部分是重点任务。有4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强统筹，优化集团办学布局；二是规范发展，完善集团治理结构；三是促进共享，发挥资源辐射作用；四是改革创新，激发集团发展活力。
第五部分是主要举措。有8项主要举措，一是规范学前教育集团组建程序；二是构建学前教育联动发展模式；三是加强集团组织管理；四是改善集团分园办园条件；五是规范集团分园内部管理；六是加强集团分园队伍建设；七是提高集团分园保教质量；八是建立合作共享的资源平台。
第六部分是保障措施。有7项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健全工作推进机制；三是落实经费保障；四是健全评价机制；五是健全激励机制；六是优化专业支撑机制；七是注重总结推广。














《关于全面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一、出台文件的背景与意义是什么？
2014年以来，我区通过实施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试点，认定学前教育集团已达191个，覆盖14个地级市和73%的县区，带动600多所薄弱幼儿园发展，扩大了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有力地缓解了“上好园难”问题。但是仍然存在着学前教育质量不高、民办幼儿园整体办园水平低、农村幼儿园办园条件较差等问题。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广西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桂办发〔2019〕3号）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加强对薄弱幼儿园的专业引领和实践指导，不断扩充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总量，加快实现全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目标，促进各级各类幼儿园健康发展，我厅在充分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的实施意见》。
二、集团化办园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主要遵循4项基本原则：一是区域推进原则。加强市、县（市、区）教育局统筹规划，以县(市、区)为单位，探索组建学前教育集团。二是机制创新原则。建立以共同愿景为目标、以制度体系为框架、以规则程序为纽带的集团运行机制，实现管理互通、师资共享、研训联动、文化共建和质量同进。三是共享共生原则。增强幼儿园“复制”、“改进”与“重建”的能力，逐步形成各自的办园优势，创建办园特色，提升教育品质。四是量质并举原则。把关注质的提升与量的扩张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优质幼儿园“输血”、“造血”功能，不断提升整体办园水平，促进优质资源的可持续增长。
三、集团化办园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全面实行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模式改革，充分依托有关高等院校、优质幼儿园优势，通过集团化办园模式，逐步将城乡幼儿园全部纳入学前教育集团化管理，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快实现学前教育集团“县县全覆盖”的目标。
四、集团化办园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有4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强统筹，优化集团办学布局。统筹区域集团办学，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鼓励跨区域集团办学，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规范异地集团办学。二是规范发展，完善集团治理结构。合理确定集团规模。完善内部组织机构。三是促进共享，发挥资源辐射作用。促进集团内场地设施资源共享。支持集团内课程教学资源共享。鼓励集团内管理人员、教师交流。倡导文化引领集团幼儿园内涵发展。四是改革创新，激发集团发展活力。探索更加灵活的用人制度。加大人员经费投入，深化人员薪酬制度改革。
五、集团化办园的主要举措有哪些？
有8项主要举措：一是规范学前教育集团组建程序。明确了学前教育集团龙头园的条件、集团分园的要求及集团成立的程序。集团的龙头园资质由所属地区教育局进行评定、认可。二是构建学前教育联动发展模式。提出了县域集团化发展模式和跨区域优质帮扶薄弱模式两种方式。三是加强集团组织管理。学前教育集团化实行龙头园负责制，龙头园组织协调集团的行政工作以及业务指导。四是改善集团分园办园条件。明确提出集团龙头园帮助集团分园改善办园条件的有关要求。五是规范集团分园内部管理。明确提出集团龙头园帮助集团分园完善内部管理制定，要求集团分园健全内设机构和管理制度。六是加强集团分园队伍建设。明确提出集团龙头园帮助集团分园提升教师队伍发展水平，要求集团分园足额配备教职工及支持教师专业化发展。七是提高集团分园保教质量。明确提出集团龙头园帮助集团分园完善教育教学活动、一日生活活动安排，提升保教质量。八是建立合作共享的资源平台。通过网络实现学前教育集团内教育资源共享。
六、集团化办园的对保障措施提出了哪些要求？
有6项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要求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本地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改革总体规划，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各项举措。二是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例会制度，以问题为导向，协调解决问题。三是落实经费保障。自治区财政继续每年从教育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经费支持学前教育集团化发展。鼓励各市、县（市、区）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经费支持学前教育集团化发展。四是健全评价机制。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集团化办园改革考核评价制度，每年定期对集团化办园改革情况进行考核评估。五是健全激励机制。龙头园教职工帮扶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幼儿园的指导经验，符合规定条件的，在工资、职务(职称)晋升、计算基层工作经历、研究生考试等方面，按现有倾斜政策执行。六是优化专业支撑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和科研院所的专业支撑作用。七是注重总结推广。总结提炼集团化办学的经验，宣传推广集团化办园模式改革的成果，扩大集团化办园模式改革的影响。


